宁德师范学院学生退学办理程序
为了维护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规范学生退学办理程序，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宁德师范学院学生管理规定（试行）》等要求，特制定本程序。
一、学生自动申请退学的办理程序
1.学生本人填写《宁德师范学院学生退学申请表》。
2.所在系提出处理意见。
3.教务处审核。
4.学校分管领导审批。
5.根据学生自动退学申请，教务处草拟退学决定，交由校党政办公室行文。
6.所在系督促学生在两周之内办理退学离校手续，档案、户口退回家庭户籍所在地。
二、学校给予学生退学处理的办理程序
处理对象：达到退学处理条件而自己未主动申请退学者 (包括：学分不达标应予退学者；在规定年限内未完成学业者；休学期满未按期申请复学者；未按期报到注册者；不请假离校超过两周者；其它应予退学者)。
1.学生所在系与学生及家长充分沟通，并形成书面材料。所在系书面陈述对学生进行退学处理的事实和理由，附上相应证明材料，并提出退学处理意见。
2.辅导员填写《宁德师范学院学生退学处理建议书》。
3.教务处在5个工作日内对各系的退学处理建议书进行审核，并提出处理意见后交最近一期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做出决定。
4.教务处根据会议研究决定草拟退学处理决定，交学校党政办公室发文。
5.各系在收到下发的学生退学处理决定文件后，应及时以《宁德师范学院学生退学通知函》形式告知学生本人及家长，学生应在接到退学通知函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回复回执。学生接到退学通知函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可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
6.直接送达退学通知函有困难的，可采取以下方式送达：
(1)留置送达。将退学通知函直接送达给学生本人，如本人不在，可交家长签收。若学生本人或家长拒绝签收，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人员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执上载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退学通知函留在当事人的住所或者收发部门，即视为送达。
(2)邮寄送达。直接送达退学通知函确有困难时，可通过邮政快件或挂号方式邮寄给学生本人或家长。邮寄送达应附有送达回证。挂号信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与送达回证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不一致的，或者送达回证没有寄回的，以挂号信回执上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
(3)公告送达。被退学学生下落不明，或者通过其它方式无法送达的，可以公告送达。公告送达，可以在学校的公告栏张贴公告，也可以在校内网或报纸上刊登公告。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15个工作日，即视为送达。公告送达，应在有关材料中记明原因和经过。
7.学生收到学校的退学通知函后，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申诉的，退学处理决定生效。
8.被退学处理的学生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提出书面申诉的，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应予授理，同时委托申诉处理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进行复查，并在15个工作日内形成复查结论，告知学生本人。
9.退学处理决定生效后，所在系应督促学生在两周之内办理退学离校手续，档案、户口退回家庭户籍所在地。
三、本程序解释权在教务处。
宁德师范学院学生退学办理流程图
学生自动申请退学流程




学校给予退学处理流程

教务处草拟退学决定，交党政办公室行文





所在系督促学生两周之内办理离校手续，档案、户口退回家庭户籍所在地





学生填写《宁德师范学院学生退学申请表》





教务处审核（5个工作日内）





所在系提出处理意见





学生接到退学通知函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





辅导员填写《宁德师范学院学生退学处理建议书》





所在系与学生、家长充分沟通，书面陈述退学处理事实理由，附证明材料





各系签收学生退学处理决定文件，并以《宁德师范学院学生退学通知函》形式告知学生本人及家长，学生应在接到退学通知函5个工作日内回复回执





规定时间内未提出申诉





所在系督促学生两周之内办理离校手续，档案、户口退回家庭户籍所在地





学生不服退学处理





教务处根据会议研究决定草拟退学处理决定，交学校党政办公室发文





教务处审核（5个工作日内），提出处理意见交最近一期校长办公会议研究











